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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769 

議題研析 

一、 題目：遊覽車司機籌組運輸合作社可行性研析 

二、 所涉法規:公路法、合作社法、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 

三、 探討研析 

國內遊覽車客運業及計程車業皆屬特許行業，司機

大多以靠行經營，再透過車行取得營業牌照。近年來計

程車司機則漸轉型多以合作社方式經營，有效解決計程

車行對司機的剝削。值此陸客驟減，觀光業者(含遊覽

車業) 屢向行政部門陳情並提及遊覽車，得否亦轉型以

合作社方式經營，此議題容有探討之必要。 

(一) 遊覽車司機靠行現況分析： 

1. 106 年 2 月 13 日國道五號發生遊覽車重大翻車事故，

導致事故遊覽車所屬車行名下123輛靠行遊覽車牌照，

皆遭公路總局吊銷，嚴重衝擊這 123 輛遊覽車車主及司

機生計。 

2. 現行遊覽車公司以部分自有且接受靠行者居多，而靠行

經營模式立基於謀取個人最大利益，往往易因削價競爭、

惡性爭取客源，導致業者服務品質低落。 

3. 由於靠行車主的自主性甚高，經常自行招攬業務，幾乎

完全不受公司的約束，因此在車輛派遣、駕駛工時管理、

行車狀況、駕駛精神狀況等方面易出現諸多問題。 

(二) 籌組遊覽車司機合作社問題分析： 

1. 就乘客權益保障方面而言，因各社員應負責任以其所認

股額為限，一旦遊覽車發生事故，其善後理賠並非個人

獨力所能負擔，為確保遊覽車旅客權益，須改採保證責

任以負擔其賠償責任。 

2. 就管理制度方面而言，個別遊覽車營運，全由社員自行

承攬業務，更易衍生前述司機出車前的酒測、駕駛時間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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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況檢查等，管理及制度規範問題。 

3. 現行公路法規對於遊覽車客運業要求應具備一定之資

本額、設備、規模等管理制度與應盡之責任堪稱完備，

創設合作社是否可應相關法規要求，達到保障消費者安

全、權益與從業人員應盡義務，不無疑義。 

四、建議事項 

籌組遊覽車運輸合作社，或許可為遊覽車業者創造

新的經營模式，惟籌組乙事牽涉甚廣，建議應審慎從確

保旅客權益與風險承擔、會員管理與高品質服務、產業

發展與利益均霑及釐清籌組經營行為與目的等 4 大面

向評估： 

(一) 確保旅客權益與風險承擔：遊覽車涉及公眾生命及人民

財產安全至鉅，組成遊覽車運輸合作社之同時，須與全

體社員共同承擔旅客權益之保障，並負保證責任。 

(二) 會員管理與高品質服務：合作社會員自主性高，其制度

規範與管理，應能落實駕駛人確認精神狀況、嚴格執行

酒測等相關規範之要求並確保行政法令之相關要求都

能傳達至各社員，做好內控管理與汰離不良駕駛之社

員。 

(三) 產業發展與利益均霑：遊覽車業制定合理收費，避免削

價競爭是產業發展與提升服務品質之基礎，合作社對於

社員收費基準須有內控機制，並讓社員入股與盈餘分配

等，以利益均霑避免重蹈靠行業者剝削之窘境。 

(四) 釐清籌組經營行為與目的：籌組加入合作社之社員宜先

釐清經營行為與目的，主管機關亦須建立配套之管理規

範、要求與管理機制，並進行公路法、合作社法及汽車

運輸業管理規則等之修正。 

除此，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於 106年 3 月 1 日也提案

要求交通部研議允許遊覽車司機組合作社，案經交通部

研議後於 107 年 4 月 20 日函復以，考量營業大型車本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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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為營業利益，相較其他小型車，其所搭載乘客人數眾

多，防杜安全風險有更高之考量，為保障乘客及其他用

路人之安全，乃限定具備充分經營財力者，始得核准經

營，藉由業者以完整之組織制度、財力，使消費者安全

及權益獲得保障；是以，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組織型態之

營運方式，是否適合於遊覽車客運產業特性，交通部亦

認應審慎評估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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